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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郑环办〔2015〕125 号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关于加强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市)、上街区环保局，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加强我市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，确保自动监控系统稳定

运行、监控数据准确有效，严防企业超标排污。根据新《环保法》、
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》（环保部令 19 号）、

《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筹做好自动监控系统建设管理工作

1．市环保局自控办负责统一指导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

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。

2．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保局要认真落实《河南省环境保

护厅关于加强全省环境监控机构建设及监控系统运行管理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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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豫环文〔2010〕257 号）要求，抽调 5 名以上专职人员组

建环境监控管理队伍，负责本辖区环境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和运

行管理工作。

3．项目审批、限期治理和设施改造等工作中，如涉及污染

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，改造的，各审批单位应征求市环保局自控

办的意见。

二、加强自动监控设施的监督管理

1．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保局，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、经

开区环境监察支队、市危废中心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

原则，加强辖区内企业自动监控设施的监督执法检查，按照环境

监察责任网格，责任到人。每月不少于两次对国、省、市控污染

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检查；每月不少于一次对其他企业污染

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检查。要检查企业生产工况、污染治理

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控数据的相关性，发现异常情况应会同监控部

门开展重点检查。

2．市环保局自控办，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保局监控部门

应加强对自动监控设施第三方运行单位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，

积极配合环境监察部门、危废部门开展监控数据超标及异常的调

查工作，坚决查处自动监控数据弄虚作假行为，依法追究相关单

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三、积极做好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

1．市环保局监测处负责组织对国控、省控（总装机容量 30

万千瓦以上电厂除外）重点监控企业以及市辖区通过验收并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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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排污企业自动监控基站开展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。市环境

监测站负责每季度对国控、省控重点排污企业以及市辖区通过验

收并符合条件的排污企业的自动监控基站开展比对监测工作。

2．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保局参照市环保局数据有效性审

核的办法，组织对辖区内的非国省、控重点监控企业自动监控基

站开展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。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境监测部门

负责对辖区内非国、省控的排污企业自动监控基站开展比对监测

工作。

四、强化自动监控数据应用

1．市环保局自控办负责国省控企业市级预警及市辖区监控

数据统计分析工作。

2．各县（市）、上街区环保局应切实发挥好县级监控平台

的作用，做好辖区排污企业监控数据的超标预警工作，尽快开展

辖区内非国省控企业自动监控数据的数据有效性审核、监控数据

统计分析工作。2015 年第四季度起将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自

动监控数据应用于排污申报、排污收费及现场执法等各项环境管

理工作。

3．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、经开区环境监察支队、市危废中

心应做好自动监控数据市级预警及市辖区企业的自动监控数据

超标的现场调查工作，依法查处超标排污企业。

五、加强监控工作监督管理

市环保局自控办要会同有关处室对自动监控工作贯彻落实

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环保责任目标进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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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对自动监控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，将给予通报表彰；对自动

监控工作开展滞后，不能按要求及时完成的单位，将给予通报批

评；对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，将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

责任。

附件：郑州市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汇总表

2015 年 8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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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自控办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5 年 8 月 17 日印发


